
滨州市沾化区山东海明化工有限公司

“3.18”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5 年 3 月 18 日 9 时 47 分，位于滨州市沾化区的山东海明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明化工”）双氧水装置氢化塔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4 人死亡，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488.2 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高度重

视，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督导事故调查，研究防范措施。郭树

清省长、于晓明副省长迅速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抢救受伤人员，立即组织事故

调查，迅速查明原因，认真做好善后工作。省安监局李世瑛局长立即安排分管

领导和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救援和调查工作。滨州市

委、市政府及沾化区委、区政府立即启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积极救治伤员，

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山

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3 月 18 日，滨州市政府

成立了由市安监局、监察局、公安局、总工会、经信委、质监局、人社局和沾

化区政府有关人员组成的海明化工“3.18”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工作。同时邀请滨州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了特种设备、化工等方面的专

家组成专家组，参加事故调查工作。3 月 24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向省政府

下达《关于对滨州市海明化工有限公司“3.18”爆炸较大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的函》（安委办函[2015]24 号）后，省政府成立了由省有关部门以及滨州市政

府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山东海明化工有限公司“3?18”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在滨州市前期调查基础上，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

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海明化工是山东润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淄博市桓台县，以下简称“润

兴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7 月 8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为 371624228002978，注册地址为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三路 157 号，注

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注册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偶氮二甲酰胺、偶氮二异丁

腈、水合肼、液氯、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氢气、双氧水等。《安全生产许

可证》编号为（鲁）WH 安许证字〔2012〕160094 号，有效期自 2012 年 6 月

30 日至 2015 年 6 月 29 日。  

海明化工现有职工 400 余人，占地 480 余亩，现有 10 万吨/年双氧水等 9

套生产装置。2015 年 1 月，润兴公司任命罗怀玉为海明化工董事长、王科学为

总经理，海明化工实行总经理负责制， 

经润兴公司授权，王科学全权负责海明化工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等全部事项。企业内设办公室、人力资源科、采购科、销售科、财务科、仓

管科、生产技术办、质检科、水处理车间、精细化工部、基础化工部（包括双

氧水车间和氯碱车间）、基建科、安环科、电仪设备科等 14 个科室部门。发生

事故的双氧水车间共有职工 44 人，其中管理及技术人员 4 人、现场操作及保

全工等 40 人，事发时事故现场有 6 人。  

（二）事故工艺及装置情况  

1.工艺情况。该企业双氧水生产采用吉林市双鸥化工有限公司固定床钯触

媒蒽醌法工艺，主要原料为氢气、2-乙基蒽醌、磷酸三辛酯、重芳烃,催化剂为

钯触媒。工作液由 2-乙基蒽醌、磷酸三辛酯和重芳烃按比例配制，循环使用。

工艺流程分氢化、氧化、萃取及净化、后处理、配制 5 道工序。其中，氢化工

序是 2-乙基蒽醌工作液经过滤、预热，通过静态混合器与氢气混合后进入氢化

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连续氢化生成氢化液，经再生过滤进入氢化液贮槽，送

至氧化塔进行氧化反应。  

2.事故装置及设备情况。双氧水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安全设施“三

同时”手续，设计、施工、监理等建设方资质符合有关要求。该装置的氢化塔分

3 个塔节，自上而下依次为上塔（A）、中塔（B）、下塔（C），既可串联运

行，也可单独运行。按Ⅱ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氢化塔的设计、制造、安装及

管理符合特种设备管理要求。事故发生时氢化塔中塔处于运行状态，下 



塔停用（触媒已卸出）。下塔有 8 条管线与中塔系统连接，其中，5 条管

线加设了盲板，与中塔有效隔绝；另外 3 条管线未采取加设盲板等有效与中塔

隔绝的措施，仅阀门处于关闭状态。3 条管线分别是氢化尾气放空管线（氢含

量 70%左右，DN125，压力 0.2-0.28Mpa）、氮气进口管线（事故前变更为中

塔纯氢入口管线，DN200，压力 0.3MPa）、塔底排凝管线（连接氢化塔尾气放

空总管，DN200，氢含量 70%左右，压力 0.2-0.28Mpa）。 二、事故发生经

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由于双氧水装置的氢化塔中塔、下塔固定床内触媒效率下降，企业决定更

换触媒。2015 年 1 月 14 日卸出下塔和中塔的触媒，2 月 8 日对中塔新触媒进

行了填装，上塔、下塔均未进行填装。3 月 13 日投料开车，随即出现中塔固定

床偏流、工作液分布不均、塔盘沫层偏高、塔压偏高等现象，14 日停车处置。

16 日，双氧水车间主任陈志亮、车间副主任刘涛、车间专工魏宏强商议，确定

将中塔氮气进口管线变更为纯氢进口管线，并由刘涛安排有关人员进入中塔实

施了维修作业，但中塔固定床偏流、工作液分布不均问题仍未解决。  

3 月 17 日下午，新触媒供货单位烟台百川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邓世盟

到达海明化工，与陈志亮、刘涛、魏宏强等对中塔固定床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邓世盟建议在中塔分配盘上再加几块筛盘，以降低工作液冲击影响，解决中塔

固定床偏流、工作液 

分布不均的问题。18 日上午 8 时至 9 时，陈志亮及生产副总经理张亮、电

仪设备科副科长张传绪和刘涛、邓世盟在车间办公室商量处理方案，因固定床

中塔与下塔构造相同，商定对下塔上部空间进行测量，确定尺寸，以便加设中

塔工作液进口分配设施。总经理王科学和魏宏强参与了部分商议过程。8 时 40

分，陈志亮安排车间维修班班长李荣超、辅助主操王长军开启下塔上部人孔。9

时 22 分，陈志亮及张亮、刘涛、张传绪、邓世盟等 5 人到装置三层平台查看

测量情况（9 时 26 分,张亮、刘涛去车间五楼平台，随后 2 人离开装置），9 时

32 分，生产技术科科长吴振西到装置三层平台。期间李荣超由下塔上部人孔进

入下塔，对分配器、分配盘等进行查看、测量，王长军在中塔与下塔间的裙座

内进行监护，陈志亮、邓世盟、吴振西、张传绪 4 人在塔外三层平台进行指

挥。9 时 47 分 40 秒，下塔内部发生爆炸。爆炸造成塔内分配盘损坏，落至塔



内下层筛板及塔底。李荣超在下塔内死亡，王长军在中塔与下塔裙座空间内死

亡，陈志亮和吴振西被爆炸气流冲出平台坠落地面死亡，邓世盟、张传绪被爆

炸火焰灼伤。  

（二）事故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爆炸发生后，企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先期处置，双氧水装置紧急停车，组

织事故现场人员进行撤离，排查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并向沾化区安监局报告。

沾化区安监局接到企业报告后，立即向区委、区政府进行了报告，第一时间调

集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滨州市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滨州

市、沾化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负责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并组织安监、公

安、卫生、环保等有关部门进行事故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各级各部门按有关

规定及时对事故情况进行了报告。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沾化区委区政府认真做好事故伤亡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和赔

偿等工作。截至 3 月 25 日，4 名遇难者遗体全部火化。2 名伤者得到了及时有

效救治，分别于 3 月 30 日和 4 月 3 日出院。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企业有关人员没有采取有效隔绝、置换措施，进入氢化塔下塔作业。塔底

排凝管线球阀和氮气进口管线（即变更后的中塔纯氢进口管线）截止阀内漏，

氢气串入塔内，与从上部人孔进入的空气混合，遇点火源发生爆炸。 可能的点

火源  

非防爆工具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点火源是可能的点火源之一。作业人员携带

非防爆的钢制套筒扳手、钢卷尺进入塔内，使用过程中存在撞击、摩擦打火，

有引起氢气爆炸的可能。  

非防爆电器使用也是可能的点火源之一。作业人员携带非防爆型手电筒、

手机进入塔内，使用过程存在打火引起氢气爆炸的可能。  

事故调查中排除了明火、雷击、人为纵火等引发爆炸的因素。  

（二）间接原因  

1.海明化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管理混乱。企业重效益、轻安全，不能正确处理

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变动频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存在有章不循、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违法违规行为。 （2）特殊作业管理不到位。企业没有认真落实国家关

于特殊作业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不能严格执行企业内部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问题突出。员工进入氢化塔下塔内受限

空间，未办理安全作业审批手续，作业前未对受限空间进行安全隔绝、清洗置

换和气体浓度监测。调查发现，事故发生之前企业屡有不办理有关票证手续、

进入受限空间实施作业的行为。  

（3）设备维护管理不到位。双氧水装置自投入运行后，没有定期组织大

修，没有对阀门等设备、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在发现存在

阀门内漏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氢气因阀门内漏串入氢化塔

下塔内。  

（4）变更管理严重缺失。未按规定要求建立变更管理制度，变更过程没有

进行风险分析，对变更催化剂及氢气进塔管线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5）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企业特殊作业安全教育培训不深入，从业人

员安全素质不高、安全操作技能不强，管理人员和 

职工对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的安全风险认知不足。 2.沾化区经济

开发区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不到位 沾化经济开发区对海明化工安全生产

法制观念淡薄、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失察，督促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彻

底，措施不到位。  

3.沾化区安监局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  

沾化区安监局督促指导辖区内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日常安

全监管工作不深入，对事故企业执法检查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企

业在特殊作业环节存在的管理漏洞。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山东海明化工有限公司“3.18”较大爆炸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

规，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如下：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陈志亮，海明化工双氧水、氯碱车间主任。违章指挥，强令作业人员违反

规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

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刘涛，海明化工双氧水车间副主任，分管车间设备管理工作。参与违规

更改氢化塔工艺及设备、设施，未组织对氢化塔相关设备、设施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2.张亮，海明化工副总经理，分管企业生产、质检工作，受限空间作业、

盲板抽堵作业公司级责任人。未认真履行职责，对车间私自更改工艺、违章进

入空间作业等监督检查不力，未及时制止违章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王科学，海明化工总经理，安全意识淡薄，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

责，未组织制定完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未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擅自变

更工艺行为。在事故发生后，签署虚假《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抽

堵盲板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

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处罚人员  

1.魏宏强，中共党员，海明化工双氧水车间技术专工。参与违规更改氢化

塔工艺及设备、设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由

沾化区安监局按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对其处 1 万元罚款。  



2.孟维政，中共党员，海明化工电仪设备科科长，负责设备、设施维护保

养和检修管理工作。未按照规定组织对氢化塔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致使设施设备存在缺陷。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由沾化区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对其处 5000 元罚款。  

3.牛玉龙，海明化工安全环保科副科长，负责公司的安全培训教育、安全

检查等工作。组织安全培训工作不力，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督促从业人员

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发现和制止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行为。参与提供虚假《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抽堵盲板作

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滨州

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撤销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由沾化区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对其处 5000 元罚款。  

4.孙波，中共党员，海明化工安全环保科科长，负责海明化工安全科全面

工作。组织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发现和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行为。参与提供虚

假《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抽堵盲板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滨州

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撤销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由沾化区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对其处 6000 元罚款。  

5.罗怀玉，中共党员，润兴公司总经理兼海明化工董事长。对本单位安全

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完善，企业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失

察，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

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由沾化区安监

局按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何永，中共党员，润兴公司董事长。对海明化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

实、安全管理混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等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7.马春阳，中共党员，沾化经济开发区安监

大队大队长。对海明化工安全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完善、安全管

理混乱等问题监督检查不到位，督促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彻底。对事故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8.王东山，中共党员，沾化经

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负责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对安监大队相关人员履

行监管职责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企业安全管理混乱问题未及时采取有效监

管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9.季海防，中共党员，沾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正科级）、党政办公

室主任，沾化经济开发区安委会副主任、安委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园区的安全

生产工作。对海明化工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混乱、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不彻底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 10.任科，中共党员，沾化区安监局危化监管室主任。督促指导危化品

生产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对企业安全管理混乱的问题未及时采取

有效监管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四）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建议依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

条，由滨州市安监局暂扣海明化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2.建议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款规定，由滨州市安监局对海明化工处以 100 万元的罚

款。 3.马景刚，中共党员，沾化区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分管危化品安全监

管工作。督促指导辖区内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一定领导责任，建议责令其向沾化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由沾化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对其诫勉谈话。  

4.张树彬，中共党员，沾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处

级）、经济发展局局长。安排督促所辖单位、企业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建议责令

其向沾化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由沾化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对其诫勉

谈话。  



5.王守泽，中共党员，沾化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城北工业园党工委

书记。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

任，建议责令其向沾化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由沾化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对其诫勉谈话。 6.建议责成沾化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沾化区安监局向沾

化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7.建议责成沾化区委、区政府向滨州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化工危化

品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建议措施：  

（一）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化工危化品企业要增强法制意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

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安全和效益的关系。真正落实各级安全责任制，主要负责

人承担起安全生产的法定职责，亲自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切实落实安全生

产组织领导机构，稳定安全管理队伍。集团公司（总部）应定期研究下属企业

的安全生产问题，并经常督查检查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安全生产 

精细化管理要求，建立健全并落实“网格化、实名制、一口清”的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

每名员工，切实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

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二）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特殊作业管理，杜绝“三违”现象。化工企业应认真执行《化学品

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要求，修订完善本单位特殊作

业管理制度、奖惩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层层落实特殊作业的“实名制”管理责

任。认真落实《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严禁违章

指挥和强令他人冒险作业，严禁违章作业，严禁未经审批进行特殊作业。进一

步强化对“三违”现象的管理措施，将“三违”问题作为安全事件或者事故进行管

理，实行动态监控和预警预报。二是建立完善设备管理制度，落实设备管理责

任制，强化设备的日常维护、检修，定期开展设备安全可靠性分析和风险评

估。认真组织设备定期维修，加强设备动态管理。三是建立健全变更管理制

度。严格执行变更程序，变更实施前应组织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



的防范措施，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变更管理专项培训。四是加强教育培训，强

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培训，建立完善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切实可行

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注重培训的效果。  

（三）切实强化政府的安全监管责任  

各级政府及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要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断强化和

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不断增强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针对本地区化工行业快速发展的实际，加强规划控制，强化安全监

管力量。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大对企业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积极

推进各级各部门开展“专家查隐患”活动，引导社会技术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安全

生产工作。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的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四）切实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  

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认真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职责，加大隐患

排查治理力度。经信部门要加强对化工（危化品）行业管理，制定完善化工行

业发展规划，强化对化工（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质监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对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的管理，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教育培训，

切实提高企业从业人员管理、操作特种设备能力。安监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安

全监管，确保企业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山东海明化工有限公司“3.18”较大爆炸事故调查组 

 

 

 


